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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個人資料，本紀錄請妥慎保存。 

工學院擴大主管會議紀錄（2019/08/14） 
 

 
會次： 108學年度第 1次 

時間： 108年 8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10分 

地點： 工學院會議室(工綜館 243室) 

出席： 高振宏副院長 
(請假) 

周中哲副院長 謝尚賢主任 黃美嬌主任 林祥泰主任 

 江茂雄主任 
(陳昭宏教授代) 

謝宗霖主任 
(林新智教授代) 

黃義侑主任 闕蓓德所長 沈弘俊所長 

 王志弘所長 洪一薰所長 徐善慧所長 陳俊維主任 
(請假) 

鄭克聲主任 
(請假) 

 鄭榮和主任 歐昱辰主任 
(請假) 

顏家鈺主任 
(請假) 

宋家驥主任 林致廷主任 

列席： 顏鴻威執行長 廖英志主任 
(請假) 

   

 高雪小姐 鄭建文先生    

主席： 陳文章院長    紀錄：余承樺 

 

 

壹、報告事項 
 

一、 歡迎本學年度新任主管： 

本院顏鴻威國際事務執行長 

化工系林祥泰主任 

材料系謝宗霖主任 

環工所闕蓓德所長 

工工所洪一薰所長 

船舶海洋中心宋家驥主任 

 

本院 108學年度單位主管名冊如後附，請參閱。 

 

二、 本院製造自動化研究中心自本（108）學年度起更名為智

能機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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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招生委員會委員推薦案，依本院往例係由系、所各一

位單位主管輪流擔任，109學年度輪由材料系及工工所之

主管擔任；准此，本院業已向校推薦材料系謝宗霖主任及

工工所洪一薫所長擔任本校 109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委員。 

 

四、 本院業已推薦機械系黃美嬌主任擔任本校 108學年度考招

策略小組委員。 

 

五、 本院業已推薦建城所黃麗玲教授擔任本校 108學年度（第

16屆）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六、 本院業已推薦環工所林逸彬副教授為本校 108學年度學生

輔導委員會委員。 

 

七、 本院業已推薦機械系劉霆教授擔任本校 108學年度獎助學

金暨優秀青年審查委員會委員。 

 

八、 國際處本（108）年 7月 10日校國際字第 1080055806號

函通知略以，108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

學術國際化」截至本(108)年 6月 30日止，經常門執行率

23.72%，資本門執行率 1.38%，整體經費執行率僅

19.26%，請各學院積極催辦各項計畫之執行。玆檢附本院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截至 108年 7月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

表如後附，請各單位加強各計畫之執行。 

 

九、 本（108）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觀摩會比照去年，改以

繳交簡報檔案方式辦理，辦理時程另行通知。 

 

十、 108學年度指考本院六系第二類組排名資料如後附，請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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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8學年度工學院會議時程預定表如後附，請參閱。 

 

十二、 傳閱工學院法規彙編、行事概要表，請參閱，或請參考工

學院網站「行政資訊」項下「工學院法規發布欄」、「行

政業務備忘錄」。 

 

十三、 依 108學年度「宗倬章先生講座」評選委員會議主席報

告，嗣後本院教授申請院級講座性質之獎勵（含本院主辦

及代辦之講座及傑出學者等），同一人以領取同一項獎勵

為限。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玆擬具「陳劉旺教授獎學金設置要點」(草案)如後附，提

請討論。 

決議： 修正通過，報校。 

 

 

◎提案二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擬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論文發表及技術移轉獎勵暫

行辦法」第 4、5點，擬具修正草案對照表如後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茲考量同一篇論文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獎勵及本校學術研

究績效獎勵，又本校作業時間有逐年延後之趨勢，爰刪除

第 4點「應於次年度之五月份」辦理等文字，以配合本校

調整作業時間，並利申請人準備相關申請資料。 

二、 另因應本院原院務會談自 106年 1月 18日起修正名稱為

主管會議，配合修正第 5點相關文字。 

三、 檢附現行本院論文發表及技術移轉獎勵暫行辦法如後附，

請參閱。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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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玆擬具「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

甄選辦法」(草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電子公文 108年 7月 15日校研發字第 1080058473

號公告及「國立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博士生

赴國外移地研究試辦方案(遠學計畫)」（以下簡稱本校遠

學計畫）辦理。 

二、 按本校遠學計畫第 3點：「各學院須組成甄選委員會，並

依據本方案自訂甄選辦法」，爰配合前開規定擬具本院甄

選辦法草案。 

決議： 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 有關本院 108學年度「重點科技博士生獎學金」推薦事

宜，檢附本案實施辦法及各單位推薦一覽表，提請討論。 

決議： 投票通過向校推薦名單： 

推薦序 系所 姓名 領域別 

1 ＯＯ系 賈ＯＯ 生醫工程 

2 ＯＯ系 朱ＯＯ 永續發展 

 

 

 

參、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